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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办法
 

（2001年1月21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令第15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监督管理，保障国家计量单位制的统一和量

值的准确可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监督管理必须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法定计量
检定机构是指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设置或者授权建立并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组织考核合格的计量检定机构。

第三条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全国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省
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计量法律、法规，保障国家计
量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实施计量监督提供技
术保证。

第五条 申请作为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或者有独立建制，其负责人应当有法人代表的委托书，

能独立公正地开展工作；
（二）在申请开展的项目上有相应的技术水平和计量管理能力；
（三）有与其申请开展的项目相适应的计量基、标准装置和配套设备；
（四）有与其申请开展的项目相适应的计量检定人员和计量管理人员；
（五）有能保证申请开展的项目正常进行的工作环境和设施；
（六）有相应的质量保证体系。
第六条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受理下列计量检定机构的考核申请并组织考

核：
（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依法设置或者授权建立的国家级计量检定机构；
（二）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设置的省级计量检定机构。
第七条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受理本行政区域内下列计量检定机构的考核

申请并组织考核：
（一）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设置的省级以下（不含省级，下同）计量检

定机构；
（二）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授权建立的计量检定机构。 省级以下质量技术监

督部门授权建立的计量检定机构，由当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受理考核申请和组织考核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第八条 计量检定机构的考核或者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复查考核按照国家计量技
术规范《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核规范》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 计量检定机构的考核或者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复查考核由组织考核的质
量技术监督部门指派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评员和特邀专家承担。

第十条 经考核合格的计量检定机构由组织考核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批准并颁发
计量授权证书。 经考核不合格的，应当进行整改，整改期为三个月；整改后考核仍
不合格的，不得开展申请授权项目的工作。

第十一条 计量授权证书的有效期由授权部门决定，最长不得超过五年。法定计
量检定机构在有效期满前六个月应当向授权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复查考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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